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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對國中藝術才能美術班 
行政業務推動之影響探討 

羅寶炬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新課綱」）自 108 學年度

開始實施，內容包括修訂背景、基本理念、課程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階段、課

程架構、實施要點、附錄等部分。其中篇幅最大者，莫過於課程架構，完整涵蓋

從國小、國中到高中總共五個學習階段的課程規劃，提綱挈領，條理分明。 

研究者目前服務的學校國中部每年級設有藝術才能美術班 1 班（以下簡稱

「美術班」），新課綱甫實施年餘，坊間尚未見新課綱實施對國中美術班行政業務

推動之影響的相關研究文獻。研究者不揣淺陋，欲就課程發展與調整部分，結合

課綱相關規定與服務學校的實務經驗，分別從「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藝術才

能班課程發展小組」、「課程彈性調整」等三層面分析比較九年一貫課綱（以下簡

稱「舊課綱」）與新課綱落實於教育場域之差異狀況，藉以探討新課綱實施對國

中美術班行政業務推動之影響，所得淺見僅供設有美術班的其他國中學校參考。 

二、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中小學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負責審議總體課程計畫，

茲從設置、編制、任務等面向進行探討比較。 

(一) 設置 

早先舊課綱即已規定各校應成立課發會，但因無統一律定做法，是以地方政

府多訂定程發會注意事項或設置作業要點以為依據。時至新課綱則要求學校須訂

定「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成立。至於課發會的下位

階組織，新舊課綱明顯差異處即在於新課綱取消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之規定，改

於課發會下「得設各領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究會」。然其共同關注之重點仍

舊是學校本位課程的主體性（陳玟樺，2017）。因此就制度面而言，新課綱規範

下的課發會更符法源基礎，而設立教學研究會顯見重視教學專業，因此美術班行

政業務單位規劃課程發展時，態度須更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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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編制 

關於課發會的成員組成，舊課綱規定「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領

域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教育部，

2008）。而新課綱規定應包括的成員多了「科目（含特殊需求領域課程）之教師、

教師組織代表」，少了「社區代表」；而「校外專家學者」、「社區/部落人士」、「產

業界人士」或「學生」則由學校視發展需要聘請。因此可知對於特殊類型班級如

美術班的特殊需求課程發展之重視，並預期產生一定的影響效益，而負責美術班

行政業務單位的重要性也隨之水漲船高。 

(三) 任務 

關於課發會開會審議學校課程計畫之條件，新課綱明白規範「應由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始得陳報各該

主管機關」（教育部，2014），舊課綱則無規定出席與通過比例。兩相比較，新課

綱對於學校課發會之任務規範較清楚，要求標準亦較高，美術班行政業務單位必

得於課發會召開前擬定課程計畫俾利送審。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即於每年五月前

擬定美術班新學年度課程計畫，於六月課發會召開時送交審議。 

綜上所述，學校應依據新課綱之規定訂定課發會組織要點並設置課發會，如

學校設有美術班，課發會編制尚須包括「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師」，顯見既重視

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意見，亦透露對學校形塑教育願景與發展特色的

期待。再者，108 課綱針對課發會委員的出席與通過比例予以規範，美術班行政

業務單位送計畫審議的準備功夫增加，工作壓力比以往加重許多。 

三、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小組 

舊課綱時代，教育部（2012）發布「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課程基準」（以

下簡稱「課程基準」），規定學校應成立「藝術才能班—美術班課程發展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至新課綱時，教育部（2019）亦發布「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以下簡稱「實施規範」），規定「學校為推動

藝術才能班發展，依據《藝術教育法》及相關規定，應訂定『藝術才能班課程發

展小組組織要點』（以下簡稱「組織要點」）」，亦規範組織要點需經學校校務會議

通過後，才得以成立「學校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小組」（以下簡稱「發展小組」）。

茲分析比較「工作小組」與「發展小組」於設置、編制、任務等面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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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置 

當初教育部僅以令頒的課程基準規定學校應成立工作小組，因無規範須經校

務會議通過，不少學校即由行政業務單位自行研擬工作小組的實施辦法，陳請校

長同意後實施，也據以成立工作小組開始運作，但要言之，總不及上述發展小組

的設立嚴謹。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曾因疏忽不察、未能盡符實施規範之規定，而

為主管機關要求修正組織要點。因此負責美術班的行政業務單位宜依據發展小組

的法源，研擬組織要點，送請課發會審議，俾利成立發展小組。 

(二) 編制 

課程基準規定工作小組「由校長召集校內行政主管、美術班召集人、美術班

家長代表組成，並邀請美術教育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教育部，2012），而實

施規範則規範發展小組應包括「學校行政人員、藝術才能班之各領域/科目（含

特殊需求領域）授課教師代表、學生、學生家長代表、班級導師代表、專家學者

代表等」，至於召集人則由委員互選之（教育部，2019）。兩相比較中可知：校長

不再是發展小組的召集人，召集人乃由委員互選產生；美術班之「各領域/科目

（含特殊需求領域）授課教師代表」、「導師代表」明白區分，取代原先一般由學

校美術老師擔任的「美術班召集人」；而且首次有美術班的學生加入委員之列。

因之可知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全人教育精神，要求落實教學正常化，以保障學生

的學習權並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而發展小組的成員產生方式，研究者建議遵照實施規範之規定，可於組織要

點中明訂由校長就適當人選遴聘（派）兼之。研究者所服務學校的發展小組委員

即由校長聘（派）兼之，新學年度首次發展小組會議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會中由

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此後該學年度各次會議由主席召集。如此，委員既具代表

性，美術班程發展亦能貫徹校長課程領導之理念。欲共同實踐學校願景，成功的

校長課程領導具舉足輕重的影響（張淑芬，2015）。 

(三) 任務 

工作小組其任務為「擬訂美術班中長程發展計畫，並定期召開會議」（教育

部，2012）。而發展小組不只「負責撰述學校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還要「審查

特殊優秀藝術才能班學生個別輔導方案」、「編選藝術才能專業領域相關教材」、

「研提藝術才能班學生相關展演或成果發表實施計畫」、「實施藝術才能班課程評

鑑及訪視輔導」等，甚且「應以各種形式諮詢學生意見，作為課程設計及教學安

排之參考」（教育部，2019）。從上述的差異比較可得知工作小組的任務性簡單、

任務量少，而發展小組的任務性複雜、任務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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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發展小組不僅於法有據，而且其成員的組成面向亦較工作小組來

得完整，不僅要求落實教學正常化，亦保障學生的學習權並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

權。茲建議尊重校長的課程領導權，由校長遴聘（派）適當人選擔任發展小組委

員，以利發展小組發揮功能與力量，協助美術班行政業務的推動，也讓學校專業

藝術教育穩健而持續發展。 

四、課程彈性調整 

美術班係屬學校專業藝術教育，須接受美術專長課程之學習，然學校每週學

習節數有限，為求兼顧，向來皆須彈性調整其課程之安排。茲分別從新舊課綱的

面向探討國中藝術才能美術班課程彈性調整之道。 

(一) 舊課綱 

舊課綱學生的學習總節數分為「領域學習節數」與「彈性學習節數」。學校

課發會依各領域規定之百分比範圍，適當分配各「領域學習節數」；而「彈性學

習節數」則「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動、執行學校特色課程或活

動，也可安排學習領域選修節數、實施補救教學、進行班級輔導或學生自我學習

等活動」（教育部，2008）。而彼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以

下簡稱「設立標準」）規定國中小藝術才能班的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節數，每週

以 6 至 10 節為原則，「得由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列之領域節數中調

整，並得以其他適當時間補足之」（教育部，2017）。 

因應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現實考量，常見美術班課程將語文、數學、自然與

生活科技、社會等領域的節數採上限安排，而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此二領域的

節數則採底限安排；藝術與人文領域幾乎只排視覺藝術，以上美術專長課程；彈

性學習的部分節數亦作為專長課程學習。因此，美術班學生固然加強了美術專長

的學習，但往往犧牲了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此二領域，與音樂、表演藝術此二

科的學習。 

(二) 新課綱 

教育部（2014）在新課綱的「附則」部分提及藝術才能班的「部定及校訂課

程均得彈性調整（包含學習節數與學習內容）」，而且「得於校訂課程開設特殊需

求領域課程」，只是「不應減少學習總節數」。於是實施規範規定在領域學習課程

與彈性學習課程裡皆得開設藝術才能專長課程，美術班的藝術才能專長（含部定

及校訂）課程每週平均節數為 7-9（教育部，2019）。而設立標準亦規定專長領域

學習節數應依實施規範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辦理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4），頁 117-122 

 

自由評論 

 

第 121 頁 

（教育部，2020）。 

在「部定課程各學習階段各領域均應安排學習節數」的原則下，美術班的國

語文、英語文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等領域可各自彈性調整 1 節予藝術才能專

長領域；藝術領域因需視所開設班別選擇不同藝術內容/科目開設，且由相關藝

術專長教師授課，所以只能選擇開設音樂科或表演藝術科，而且規定保留 1 節；

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等三領域則維持原來節數。在部定課程裡，「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最多可安排 6 節課。至於校訂課程的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其他類課程等合計需維持 1-2 節，特殊需求（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則可安排 1-3 節。研究者所服務學校的美術班，其國語文、英語

文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等均維持原來節數，

藝術領域選擇開設表演藝術 1 節，部定課程之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安排 6 節，校

訂課程特殊需求（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安排 1 節，其餘校訂課程安排 1 節。美術

班的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含部定及校訂）課程每週合計 7 節。 

綜合而言，新課綱實施課程彈性調整，較可能引起紛爭的莫過於「教育會考」

考科的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等領域彈性調整節數予藝術才能專長領域之

做法，不僅授課教師有意見，學生與家長也容易反彈。於是乎「美術專長領域課

程每週 7 節數」、「盡量不動國數英社自等科的節數」、「校訂課程盡量安排美術才

能專長領域課程」便成了發展小組規劃安排美術班課程時的共識，雖不完美，但

不失為「不滿意但可接受」的可行性安排。 

五、結語 

研究者探討新課綱實施對國中藝術才能美術班行政業務推動之影響，歸納出

以下幾點管見以供參考： 

(一) 課發會審議美術班課程計畫，業務單位戰戰兢兢 

學校依新課綱之規定設置課發會，其編制須包括「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師」，

並規範課發會委員的出席與通過比例，不僅重視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發展與教師

意見，亦透露對學校形塑教育願景與發展特色的期待。美術班行政業務單位送計

畫審議的準備功夫與工作壓力勝於過往，更得臨深履薄。 

(二) 發展小組為課程發展盡心力，協助推動行政業務 

發展小組之成立於法有據，且其成員的組成面向完整，落實教學正常化，亦

保障學生的學習權並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茲建議尊重校長的課程領導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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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聘（派）適當人選兼任發展小組委員，以利發展小組發揮功能與力量，協

助美術班行政業務的推動，亦可帶來學校專業藝術教育的穩健而持久發展。 

(三) 課程彈性調整既固本又拔尖，行政務實穩健規劃 

「美術專長領域課程每週 7 節數」、「盡量不動國數英社自等科的節數」、「校

訂課程盡量安排美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成了新課綱推動後，發展小組規劃安排

美術班課程時的一般共識，雖難謂盡如人意，但不失為「不滿意但可接受」的可

行性作法，茲建議業務單位可務實應用於美術班的課程規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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